

就业指导2026004：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
关于开展 2026 届就业数据第二次核查的
通  知
[bookmark: _GoBack]各二级学院、弹性学制办公室：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就业监测工作的通知》（教就业厅函〔2024〕11 号 ）和《关 于建立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制度的通知》（教学厅〔2023〕 5 号 ）等文件精神，按照学校规范开展 2026 届毕业生第二次就业核查工作 ， 具体通知如下。
一、 核查时间
自查阶段： 5 月 13日 —5 月17日
各二级学院、弹性学制办公室以毕业生去向确认作为数据核验的基础，对照核查内容对已落实毕业去向学生以不同方式（如：电话、QQ、微信、实地走访等）逐一对学生和用人单位进行就业追踪核验，审核材料规范性、去向准确性。并形成自查报告。
互查阶段： 5 月 18 日 —5 月 19日
互查信息由就业处从各学院已就业学生中按比例随机抽取，各单位安排核查人员对就业处提供的2026届毕业生就业名单逐一向学生进行就业回访核验。回访核验完成后，形成核验记录材料，纸质版材料于5月19日下午5点前反馈至大学生就业服务指导中心。
整改阶段： 5 月 20日 —5 月 21日
各学院要以数据核查为契机，对在学院自查、交叉互查中发现的问题，明确整改目标、措施和期限，责任落实到人，立查立改、边查边改，整改到位；确保就业数据真实准确。
二、 核查内容
截至通知时间，所有 2026届已确定去向毕业生就业证明材料（系统信息须同步更新）。
三、 核查要求
各二级学院、弹性学制办公室严格按照证明材料规范进行审核 ，对不规范的材料要在互查报告中标明学生姓名、不规范原因等。
各学院于5月18日前将自查记录（许昌陶瓷职业学院2026届毕业生就业数据自查表）、自查报告等材料由本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签字并盖章报至大学生就业服务指导中心（教学楼113办公室），签字盖章的PDF 版同步发送至xctcjyc＠163.com。自查报告需要包括自查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原因分析及整改举措等。


大学生就业服务指导中心
2026年5月12日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就业数据自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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